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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钢集团安徽天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13年度权益分派实施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并对公告中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

大遗漏承担责任。

中钢集团安徽天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2013年度权益分派方案已获2014年5月8日召

开的2013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现将权益分派事宜公告如下：

一、权益分派方案

公司2013年度权益分派方案为：以公司现有总股本99,690,835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10股派0.25元人民

币现金（含税；扣税后，QFII、RQFII以及持有股改限售股、首发限售股的个人和证券投资基金每10股派0.225

元；持有非股改、非首发限售股及无限售流通股的个人、证券投资基金股息红利税实行差别化税率征收，先按

每10股派0.2375元，权益登记日后根据投资者减持股票情况，再按实际持股期限补缴税款a；对于QFII、RQFII

外的其他非居民企业，本公司未代扣代缴所得税，由纳税人在所得发生地缴纳。）；同时，以资本公积金向全

体股东每10股转增10股。

【a注：根据先进先出的原则，以投资者证券账户为单位计算持股期限，持股1个月（含1个月）以内，每10

股补缴税款0.0375元；持股1个月以上至1年（含1年）的，每10股补缴税款0.0125元；持股超过1年的，不需补缴

税款。】

分红前公司总股本为99,690,835股，分红后总股本增至199,381,670股。

二、股权登记日与除权除息日

本次权益分派股权登记日为：2014年5月26日，除权除息日为：2014年5月27日。

三、权益分派对象

截止2014年5月26日下午深圳证券交易所收市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以下

简称“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 ）登记在册的全体股东。

四、权益分派方法

1、本次所转股于2014年5月27日直接记入股东证券账户。在转股过程中产生的不足1股的部分，按小数点

后尾数由大到小排序依次向股东派发1股（若尾数相同时则在尾数相同者中由系统随机排序派发），直至实

际转股总数与本次转股总数一致。

2、公司此次委托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代派的现金红利将于2014年5月27日通过股东托管证券公司（或其

他托管机构）直接划入其资金账户。

五、本次所转的无限售流通股的起始交易日为2014年5月27日。

六、股份变动情况表

本次变动前

公积金转股

本次变动后

数量 比例

(%)

数量 比例

(%)

一

、

有限售条件股份

5,495,625 5.51% 5,495,625 10,991,250 5.51%

2

、

国有法人持股

5,495,625 5.51% 5,495,625 10,991,250 5.51%

3

、

其他内资持股

其中

：

境内法人持股

境内自然人持股

二

、

无限售条件股份

94,195,210 94.49% 94,195,210 188,390,420 94.49%

1

、

人民币普通股

94,195,210 94.49% 94,195,210 188,390,420 94.49%

三

、

股份总数

99,690,835 100% 99,690,835 199,381,670 100%

七、本次实施转股后，按新股本199,381,670股摊薄计算，2013年度，每股净收益为0.11元。

八、咨询机构：公司证券投资部

咨询地址：马鞍山市经济技术开发区红旗南路51号

咨询联系人：罗恒、杨培胜

咨询电话：0555-5200209

传真电话：0555-5200222

九、备查文件

1．公司2013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2．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确认有关分红派息、转增股本具体时间安排的文件。

特此公告。

中钢集团安徽天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4年5月2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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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钢集团安徽天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完成工商变更登记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并对公告中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

大遗漏承担责任。

中钢集团安徽天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2014年4月16日、2014年5月8日召开的公司第

四届董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2013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同意公司修改

《公司章程》第十三条对应的公司经营范围内容（详见公司2014年4月18日、5月9日在《证券时报》、《中国证

券报》、《上海证券报》及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上披露的相关公告）。

公司已于2014年5月19日完成相关工商变更登记手续并取得了安徽省工商行政管理局换发的《企业法人

营业执照》，注册号为340000000003285（1—1）。

主要变更事项如下：

原为“经营范围：磁性材料、磁器件、磁分离设备、过滤脱水设备、环保设备、采矿及配套设备的开发、生

产与销售；矿物新材料、新产品研究、开发、生产、销售、咨询、转让（以上经营范围国家限制经营的除外）；经

营本企业自产产品的出口业务和本企业所需机械设备、零配件、原辅材料的进口业务（国家限定公司经营或

禁止进出口的商品及技术除外）。”

现为：“经营范围：磁性材料、磁器件、磁分离设备、过滤脱水设备、环保设备、采矿及配套设备、电动机、

微电机及其他电机的开发、生产与销售；矿物新材料、新产品研究、开发、生产、销售、咨询、转让；经营本企业

自产产品的出口业务和本企业所需机械设备、零配件、原辅材料的进口业务（以上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

关部门批准之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其他内容未变更。

特此公告。

中钢集团安徽天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14年5月2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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梅花伞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变更董事会秘书、证券事务代表

联系方式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对公告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负连带责任。

经梅花伞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称"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五次会议审议通过，公司聘任刘应坤先

生为董事会秘书，聘任王馨檬女士为证券事务代表。上述人员通讯方式如下：

董事会秘书通讯方式：

姓名：刘应坤

联系地址：上海市闵行区紫秀路100号虹桥·总部1号三号楼9楼

电话 021-60732125

传真 021-33676520

电子邮箱：ir@youzu.com

证券事务代表通讯方式:

姓名:王馨檬

联系地址：上海市闵行区紫秀路100号虹桥·总部1号三号楼9楼

电话 021-60732125

传真021-33676520

电子邮箱：ir@youzu.com

特此公告。

梅花伞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4年5月2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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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能股份有限公司第三十三次

（2013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重要内容提示：

●本次会议没有否决提案的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没有变更前次股东大会决议的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采用现场投票方式，无网络投票。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会议召开时间和地点

申能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三十三次（2013年度）股东大会于2014年5月20日上午9:00

在上海市新华路160号上海影城内以现场会议形式召开。

（二） 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共73名， 代表股份2,369,283,575股， 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52.0488%。

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73

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

（

股

）

2,369,283,575

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

%

）

52.0488

（三）本次股东大会表决方式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大会由董事会召集，由董事长吴

建雄先生主持。

（四）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公司在任董事11人，出席7人，董事宁黎明、朱荣恩、张

建伟、葛维昌因公务未出席；公司在任监事5人，出席5人；公司高管及董事会秘书均出席会议。

二、提案审议情况

议案

序号

议案内容 同意票数

同意

比例

（

%

）

反对票数

反对比

例

（

%

）

弃权票数

弃权比

例

（

%

）

是否

通过

1

《

申能股份有限

公司

2013

年度

暨第七届董事

会工作报告

》

2,368,961,067 99.9864 33,326 0.0014 289,182 0.0122

是

2

《

申能股份有限

公司

2013

年度

暨第七届监事

会工作报告

》

2,368,961,067 99.9864 33,326 0.0014 289,182 0.0122

是

3

《

申能股份有限

公司

2013

年度

财务决算报告

》

2,368,956,967 99.9862 37,426 0.0016 289,182 0.0122

是

4

《

申能股份有限

公司

2013

年度

利润分配方案

》

2,368,951,067 99.9860 33,326 0.0014 299,182 0.0126

是

5

《

申能股份有限

公司

2014

年度

财务预算报告

》

2,368,785,967 99.9790 207,426 0.0088 290,182 0.0122

是

6

《

关于续聘上会

会计师事务所

（

特殊普通合

伙

）

为公司

2014

年度财务报告

审计机构并支

付其

2013

年度

审计报酬的报

告

》

2,368,786,967 99.9790 37,426 0.0016 459,182 0.0194

是

7

《

关于续聘上会

会计师事务所

（

特殊普通合

伙

）

为公司

2014

年度内部控制

审计机构并支

付其

2013

年度

审计报酬的报

告

》

2,368,949,967 99.9859 37,426 0.0016 296,182 0.0125

是

8

《

公司与申能

（

集团

）

有限公

司关于天然气

及液化石油气

购销的日常经

营性关联交易

的报告

》

46,001,828 98.8265 37,426 0.0804 508,813 1.0931

是

9

《

公司与申能集

团财务有限公

司资金往来的

日常经营性关

联交易的报告

》

45,832,828 98.4634 207,426 0.4456 507,813 1.0910

是

10

《

关于修订

<

公

司章程

>

部分条

款的议案

》

2,368,956,967 99.9862 37,426 0.0016 289,182 0.0122

是

11

选举于新阳先

生为第八届董

事会董事

（

独立

董事

）

2,368,955,967 99.9862 37,426 0.0016 290,182 0.0122

是

12

选举孙忞先生

为第八届董事

会董事

2,368,955,967 99.9862 37,426 0.0016 290,182 0.0122

是

13

选举吴建雄先

生为第八届董

事会董事

2,368,956,967 99.9862 37,426 0.0016 289,182 0.0122

是

14

选举张建伟先

生为第八届董

事会董事

2,368,955,967 99.9862 37,426 0.0016 290,182 0.0122

是

15

选举李增泉先

生为第八届董

事会董事

（

独立

董事

）

2,368,786,967 99.9790 207,426 0.0088 289,182 0.0122

是

16

选举赵宇梓先

生为第八届董

事会董事

（

独立

董事

）

2,368,749,167 99.9774 37,426 0.0016 496,982 0.0210

是

17

选举须伟泉先

生为第八届董

事会董事

2,368,955,967 99.9862 37,426 0.0016 290,182 0.0122

是

18

选举徐国宝先

生为第八届董

事会董事

2,368,956,967 99.9862 37,426 0.0016 289,182 0.0122

是

19

选举臧良先生

为第八届董事

会董事

2,368,956,967 99.9862 37,426 0.0016 289,182 0.0122

是

20

选举颜学海先

生为第八届董

事会董事

（

独立

董事

）

2,368,748,167 99.9774 245,226 0.0104 290,182 0.0122

是

21

选举邬跃舟先

生为第八届监

事会监事

2,368,957,467 99.9862 33,376 0.0014 292,732 0.0124

是

22

选举宋雪枫先

生为第八届监

事会监事

2,368,957,467 99.9862 33,376 0.0014 292,732 0.0124

是

23

选举张行女士

为第八届监事

会监事

2,368,787,467 99.9791 33,376 0.0014 462,732 0.0195

是

议案八《公司与申能 （集团） 有限公司关于天然气及液化石油气购销的日常经营性关联交易的报

告》，关联股东为申能（集团）有限公司，持有公司股数为2,322,735,508股，该议案关联股东已回避表决；议

案九《公司与申能集团财务有限公司资金往来的日常经营性关联交易的报告》，关联股东为申能（集团）

有限公司及申能集团财务有限公司，合计持有公司股数为2,326,638,608股，该议案关联股东已回避表决；议

案十《关于修订<公司章程>部分条款的议案》为特别决议通过的议案，该议案已获得出席会议股东或股

东代表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3以上通过。

三、律师见证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经君和律师事务所上海分所易芳律师、李德庭律师现场见证并出具了法律意见书。该法

律意见书认为，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及召开程序、出席会议人员资格、大会表决程序符合《公司法》、

《证券法》、《公司章程》及《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的有关规定，股东大会各项决议均合法有效。

四、关于职工董、监事选举结果

根据《公司章程》有关规定，公司日前召开职工大会，选举周燕飞为第八届董事会职工董事，任期同本

届董事会；选举徐任重、周承斌为第八届监事会职工监事，任期同本届监事会。

附：周燕飞、徐任重、周承斌简历

特此公告。

申能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4年5月21日

附件：周燕飞、徐任重、周承斌简历

周燕飞简历

周燕飞，女，1962年10月出生，中共党员，大学本科，高级经济师。现任申能股份有限公司董事、董事会

秘书、证券部经理、系统工会主席，申能（集团）有限公司工会副主席。

周燕飞曾任上海市农委党校讲师，申能股份有限公司证券事务代表、策划部副经理。

徐任重简历

徐任重，男，1972年8月出生，中共党员，硕士研究生，高级会计师。现任申能股份有限公司监事、内控部

经理。

徐任重曾任上海吴泾第二发电有限责任公司财务部副经理， 上海外高桥第三发电有限责任公司计划

财务部副主任，上海外高桥第二发电有限责任公司财务总监，申能股份有限公司财务部副主管、主管、经理

助理、副经理。

周承斌简历

周承斌，男，1967年11月出生，中共党员，大学本科，高级工程师。现任申能股份有限公司监事、投资部

副经理。

周承斌曾任贵州第七砂轮厂动力分厂电气车间技术员、能源管理处技术管理员，上海申能星火热电有

限责任公司运行部副主任、经营部主任、总经理助理、副总工程师，申能股份有限公司投资部副主管、主管、

经理助理。

证券代码：600642� � � �股票简称：申能股份 编号：临2014—016

申能股份有限公司

第八届监事会第一次会议决议公告

2014年5月20日，申能股份有限公司第八届监事会第一次会议在上海召开。会议应到监事5名，参加表

决监事5名。会议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有关规定。

会议一致选举宋雪枫为公司第八届监事会主席，任期三年（宋雪枫同志简历公司于2014年4月26日在

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及《上海证券报》、《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公告）。

特此公告

申能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2014年5月21日

证券代码：600642� � � �股票简称：申能股份 编号：临2014—015

申能股份有限公司

第八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决议公告

申能股份有限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于2014年5月20日在上海召开。公司于2014年5月10日以书

面方式通知全体董事候选人。会议应到董事11名，实到董事10名，董事张建伟委托董事吴建雄代为表决。会

议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有关规定。会议由吴建雄主持，审议并通过了以下决议：

一、以全票同意选举吴建雄为公司第八届董事会董事长，任期同本届董事会。

二、以全票同意选举徐国宝为公司第八届董事会副董事长，任期同本届董事会。

三、经董事长提名，以全票同意决定吴建雄、徐国宝、于新阳、孙忞、须伟泉为公司第八届董事会战略委

员会委员，任期同本届董事会。上述人员简历公司于2014年4月26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及《上海证券

报》、《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公告。

四、经董事长提名，以全票同意决定李增泉、颜学海、臧良为公司第八届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委员，任期

同本届董事会。上述人员简历公司于2014年4月26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及《上海证券报》、《中国证券

报》、《证券时报》公告。

五、经董事长提名，以全票同意决定赵宇梓、于新阳、须伟泉为公司第八届董事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委

员，任期同本届董事会。上述人员简历公司于2014年4月26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及《上海证券报》、《中

国证券报》、《证券时报》公告。

六、经董事长提名，以全票同意聘任徐国宝为公司总经理，任期同本届董事会。独立董事于新阳、李增

泉、赵宇梓、颜学海同意上述聘任。徐国宝简历公司于2014年4月26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及《上海证券

报》、《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公告。

七、经总经理提名，以全票同意聘任须伟泉为公司副总经理；聘任奚力强为公司副总经理兼总工程师；

聘任余永林为公司副总经理；聘任华士超为公司副总经理兼总会计师。上述人员任期同本届董事会。独立

董事于新阳、李增泉、赵宇梓、颜学海同意上述聘任。奚力强、余永林、华士超简历附后。

八、经董事长提名，以全票同意聘任周燕飞为公司董事会秘书，任期同本届董事会。独立董事于新阳、

李增泉、赵宇梓、颜学海同意上述聘任。周燕飞简历附后。

九、经总经理提名，以全票同意聘任周鸣为公司证券事务代表，任期同本届董事会。周鸣简历附后。

同日，第八届董事会战略委员会、审计委员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分别召开第一次会议，分别选举吴建

雄为公司第八届董事会战略委员会主任，选举李增泉为公司第八届董事会审计委员会主任，选举赵宇梓为

公司第六届薪酬与考核委员会主任，以上各专门委员会主任任期同本届董事会。

附：奚力强、余永林、华士超、周燕飞、周鸣简历

奚力强简历

奚力强，男，1964年11月出生，中共党员，工商管理硕士，高级工程师。现任申能股份有限公司副总经理

兼总工程师。

奚力强同志曾任上海电力建设启动调整试验所总工程师助理、副所长（主持工作）、所长兼所党支部

书记，上海电力建设有限公司董事、副总经理兼总工程师。

余永林简历

余永林，男，1965年10月出生，中共党员，硕士研究生，高级工程师。现任申能股份有限公司副总经理。

余永林同志曾任安徽省能源集团公司计划处科长、处长；申能股份有限公司投资开发部副经理、经理，

总经理助理，总经济师。

华士超简历

华士超，男，1965年11月出生，中共党员，大学本科，高级经济师。现任申能股份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兼总

会计师。

华士超曾任上海电力燃料公司团委书记兼总会计师助理、燃料经营部财务科长、燃料经营部副经理兼

财务科长、总会计师；上海外高桥电厂二期工程筹建处副主任；上海外高桥第二发电有限责任公司总会计

师、党委副书记、副总经理、总经理、党委书记；上海申能燃料有限公司总经理；申能股份有限公司副总经济

师。

周燕飞简历

周燕飞，女，1962年10月出生，中共党员，大学本科，高级经济师。现任申能股份有限公司董事、董事会

秘书兼证券部经理、公司系统工会主席、申能（集团）有限公司工会副主席。

周燕飞同志曾任上海市农委党校讲师；申能股份有限公司证券事务代表，策划部副经理、经理。

周鸣简历

周鸣，男，1970年7月出生，中共党员，经济学硕士，高级经济师，律师资格。现任申能股份有限公司证券

部副经理、证券事务代表。

周鸣同志曾任上海市地铁总公司企业管理处职员，申能股份有限公司证券部副主管、主管、经理助理。

以上事项，特此公告。

申能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4年5月21日

证券代码：002533� � � �证券简称：金杯电工 公告编号：2014-025

金杯电工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独立董事任期届满辞职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金杯电工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董事会近日收到公司独立董事易丹青先生、苟兴羽先生

提交的书面辞职报告。根据《公司法》、《公司章程》、《关于在上市公司建立独立董事制度的指导意见》

的有关规定，独立董事连续任职时间不得超过六年，本次独立董事易丹青先生、苟兴羽先生因任期届满

向公司董事会提出辞职申请，请求辞去公司独立董事及董事会相关专门委员会的职务。辞职后易丹青先

生、苟兴羽先生均不在公司担任任何职务。

由于易丹青先生、苟兴羽先生的辞职，将导致本公司独立董事成员低于董事会人数的三分之一，根

据《关于上市公司建立独立董事制度的指导意见》、《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该辞职申请将自本公司股

东大会选举产生新任独立董事填补其空缺后生效。在此之前，易丹青先生、苟兴羽先生仍按照有关法律、

法规、部门规章和《公司章程》等规定继续履行其职责。

公司董事会将尽快提名新的独立董事候选人，经报送深圳证券交易所审核通过后，提交公司股东大

会选举产生。

公司董事会对易丹青先生、苟兴羽先生在任职独立董事期间做出的贡献表示衷心的感谢！

特此公告。

金杯电工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4年5月20日

证券代码：002550� � � �证券简称：千红制药 公告编号：2014-042

常州千红生化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利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购买短期银行理财产品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审议并通过了《关于利用闲置自有资金及募集资金购买中短期低风险

金融产品的公告》,并经2014年4月4日召开的2013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根据中国证监会发布的《上市公

司监管指引第2号—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的监管要求》及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信息披露业

务备忘录第29号：募集资金使用》等有关规定，公司董事会同意：本着股东利益最大化原则，为提高闲置资金

使用效率，在确保生产经营、募投项目建设、技改扩建等资金需求以及合规的前提下，利用闲置募集资金总额

度不超过9亿元人民币（含本数）购买最长不超过1年（含1年）的保本型金融产品，在上述额度内，资金可以

滚动使用。

该决议有效期为股东大会通过之日起三年内。

一、购买理财产品的基本情况

近日，公司收到与广发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常州分行（以下简称：广发银行）签订的17份《广发银行“广赢

安薪”高端保本型（B款）理财计划对公产品合同》，公司利用募投项目中暂时不用的闲置资金共5.043亿元，

购买不同理财期限的该行“广赢安薪”高端保本型（B款）理财计划，具体情况如下：

1. 产品名称：广发银行“广赢安薪”高端保本型（B款）理财计划

2. 产品类型：保本浮动收益型产品

3. 理财货币：人民币

4. 具体金额和理财期限如下：

资金

账户

期限

肝素钠原

料药及制

剂扩产项

目账户

（

单

位

：

万元

）

胰激肽原

酶原料药

及制剂扩

产项目账

户

（

单位

：

万元

）

门冬酰胺

酶原料药

及制剂扩

产项目账

户

（

单位

：

万元

）

合资研究

院建设项

目账户

（

单

位

：

万元

）

营销及行

政管理中

心项目账

户

（

单位

：

万元

）

超募资

金账户

（

单位

：

万元

）

合计

（

单

位

：

万元

）

利率

90

天

2,847 8,026 1,968 2,553 1,969 0 17,363 5.0%

182

天

2,185 4,562 1,792 2,045 1,783 1,700 14,067 5.4%

363

天

2,200 3,200 2,200 1,200 2,200 8,000 19,000 5.5%

合计

7,232 15,788 5,960 5,798 5,952 9,700 50,430 --

5. 理财单位：用于计算、衡量理财财产净值以及投资者认购或赎回的计量单位，以份额为计量单位。

6. 银行提前终止权：广发银行有权根据实际情况随时终止或暂停本理财计划。一旦广发银行终止本理

财计划，将提前二个工作日以公告的形式通知投资者，并在终止日后二个工作日内向客户返还理财资金，客

户理财收益按实际理财期限计算。

7. 计算公式 ：投资者的理财收益＝申购本金×理财计划实际年化收益率×实际理财天数/365� 。

理财计划实际年化收益率：指理财计划投资运作所得收益扣除产品所涉费用后投资者到期实际可获得

的年化收益率。

二、风险提示

市场利率风险：本产品为保本浮动收益型理财产品，如果在理财期内，市场利率上升，本理财产品的预计

收益率不随市场利率上升而提高。

三、风险应对措施

参照公司2013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关于利用闲置自有资金及募集资金购买中短期低风险金融

产品的公告》中的风控措施。

四、对公司的影响

本次是利用暂时闲置的募集资金进行理财活动，不影响公司募投项目的建设。通过对闲置募集资金的理

财活动可以提高闲置资金的收益，符合全体股东的利益。

五、其他事项说明：

1、公司与广发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常州分行无关联关系；

2、截至公告日，已到期的信托及理财产品的本金及收益均已如期收回。公司在到期收回的募集资金中，

本次利用其中的50,430万元募集资金继续购买银行理财产品。尚未到期的理财产品金额共计121,430万元（包

括本次50,430万元），占最近一期（2013年）经审计的总资产的58.77%。

3、公司财务总监和审计总监事前对投资产品方案发表明确的同意意见。

六、备查文件

１、公司与广发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常州分行签订的《广发银行“广赢安薪”高端保本型（B款）理财计划

对公产品合同》。

特此公告！

常州千红生化制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4年5月21日

证券代码：002304� � � �证券简称：洋河股份 公告编号：2014-027

江苏洋河酒厂股份有限公司

2013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重要提示：

1、本公司于2014年4月23日在《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中国证券报》、《证券日报》及指定信息披

露网站巨潮资讯网刊登了《关于召开2013年度股东大会的通知》；

2、本次股东大会无否决提案的情况；

3、本次股东大会无修改提案的情况；

4、本次股东大会以现场投票的方式召开。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江苏洋河酒厂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2013年度股东大会于2014年5月20日上午9:30在南京市

雨花经济开发区凤汇大道18号公司南京营运中心4楼会议室召开，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

计47人，代表股份932,392,496股，占公司扣减已回购股份后总股本的86.62%，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

的有关规定。

会议由公司董事长张雨柏先生主持，部分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出席了会议。国浩律师（南京）事务

所指派冯辕律师、朱东律师出席本次股东大会，对大会进行见证并出具法律意见书。

二、议案审议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按照会议议程，采用记名投票表决方式，审议通过了如下决议：

议案一：《2013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同意932,392,496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00%；反对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

议案二：《2013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同意932,392,496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00%；反对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

议案三：《2013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同意932,392,496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00%；反对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

议案四：《关于公司2013年度利润分配的议案》

同意932,392,496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00%；反对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

议案五：《2013年度报告》及摘要

同意932,392,496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00%；反对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

议案六：《关于续聘江苏苏亚金诚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为公司2014年度财务报告审计机构的

议案》

同意932,392,496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00%；反对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

三、律师见证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经国浩律师（南京）事务所冯辕律师、朱东律师现场见证，并出具了《法律意见书》，认为

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出席股东大会人员的资格以及会议表决程序等事项符合法律、法规、规

范性文件以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本次会议形成的股东大会决议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1、经出席会议董事签字确认的股东大会决议；

2、国浩律师（南京）事务所对本次股东大会出具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江苏洋河酒厂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4年5月21日

证券代码：002168� � � �证券简称：深圳惠程 公告编号：2014－062

深圳市惠程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二○一三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其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一、重要提示：

本次会议召开期间没有增加、否决或变更提案。

二、会议召开的情况：

1、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2、表决方式：采取现场表决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表决方式

3、会议召开时间为：2014年5月20日（星期二）14：30

4、会议召开地点：公司会议室

5、主持人：公司董事长纪晓文先生

6、会议的召集、召开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股票上市规则》及《公司章程》等有

关规定。

三、会议的出席情况：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公司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6名，持公司股份计247,660,612股，占公司总股本757,104,

768股的32.71％。以网络投票方式参与股东大会的股东63人，代表股份8,366,963股，占公司总股本的1.11％；

现场和网络投票出席股东大会的股东代表股份合计256,027,575股，占公司总股本的33.82%。董事长纪晓文先

生主持会议，会议对董事会公告的议案进行了讨论和表决。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见证律师及保荐

人代表列席了本次会议。

四、提案审议和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按照会议议程，会议采用现场表决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进行了表决。审议通过以下议

案：

1、以252,799,955票赞成，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票数的98.74%，808,309票反对，2,419,311票弃权，审议通过

了《2013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现场表决票247,660,612股，同意票247,605,612股，反对票0股，弃权票55,000股，通过率为99.98%；网络表

决票共计8,366,963股，其中，同意5,194,343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62.08％；反对808,309股，占出

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66％；弃权2,364,311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28.26％。

2、以252,726,655票赞成，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票数的98.71%，881,609票反对，2,419,311票弃权，审议通过

了《2013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现场表决票247,660,612股，同意票247,605,612股，反对票0股，弃权票55,000股，通过率为99.98%；网络表

决票共计8,366,963股，其中，同意5,121,043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61.21％；反对881,609股，占出

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10.54％；弃权2,364,311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28.26％。

3、以252,767,455票赞成，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票数的98.73%，808,309票反对，2,451,811票弃权，审议通过

了《2013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现场表决票247,660,612股，同意票247,605,612股，反对票0股，弃权票55,000股，通过率为99.98%；网络表

决票共计8,366,963股，其中，同意5,161,843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61.69％；反对808,309股，占出

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66％；弃权2,396,811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28.65％。

4、以252,767,455票赞成，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票数的98.73%，878,909票反对，2,381,211票弃权，审议通过

了《关于2013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现场表决票247,660,612股，同意票247,605,612股，反对票0股，弃权票55,000股，通过率为99.98%；网络表

决票共计8,366,963股，其中，同意5,161,843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61.69％；反对878,909股，占出

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10.50％；弃权2,326,211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27.80％。

5、以252,767,455票赞成，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票数的98.73%，808,309票反对，2,451,811票弃权，审议通过

了《关于续聘会计师事务的议案》。

现场表决票247,660,612股，同意票247,605,612股，反对票0股，弃权票55,000股，通过率为99.98%；网络表

决票共计8,366,963股，其中，同意5,161,843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61.69％；反对808,309股，占出

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66％；弃权2,396,811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28.65％。

6、以252,767,455票赞成，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票数的98.73%，808,309票反对，2,451,811票弃权，审议通过

了《2013年年度报告及其摘要》。

现场表决票247,660,612股，同意票247,605,612股，反对票0股，弃权票55,000股，通过率为99.98%；网络表

决票共计8,366,963股，其中，同意5,161,843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61.69％；反对808,309股，占出

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66％；弃权2,396,811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28.65％。

7、以累积投票选举审议通过了《关于选举谢战军、温秋萍担任公司第四届监事会监事候选人的议案》。

累计投票的结果为：（1） 监事候选人谢战军获得247709515票赞成票；（2） 监事候选人温秋萍获得

247709517票赞成票；

以上监事候选人获得的赞成股数均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含网络投票）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6.75%赞

成。

8、以107,921,524票赞成，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票数的96.90%，3,356,720票反对，98,400票弃权，审议通过

了《关于公司转让长春高琦聚酰亚胺材料有限公司部分股权的议案》；

现场表决票111,376,644股，同意票102,938,781股，反对票15,900股，弃权票55,000股，通过率为92.42%；网

络表决票共计8,366,963股，其中，同意4,982,743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59.55％；反对3,340,82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39.93％；弃权43,4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52％。

关联股东吕晓义（持股144,650,931股）已回避表决。

9、以108,095,483票赞成，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票数的97.05%，2,711,961票反对，569,200票弃权，审议通过

了《关于授权公司管理层在未来5年内根据经营情况对长春高琦聚酰亚胺材料有限公司部分股权实施回购

的议案》。

现场表决票111,376,644股，同意票102,954,681股，反对票0股，弃权票55,000股，通过率为92.44%；网络表

决票共计8,366,963股，其中，同意5,140,802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61.44％；反对2,711,961股，占

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32.41％；弃权514,2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6.15％。

关联股东吕晓义（持股144,650,931股）已回避表决。

五、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北京市邦盛（深圳）律师事务所姚以林、汪广翠律师到会见证了本次股东大会，并出具了法律意见书。该

法律意见书认为：本次股东会议的召集、召开程序、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和表决程序均符合法律、法规和《公

司章程》的规定。本次股东会议的表决结果真实、合法、有效。

六、备查文件目录：

1、经与会董事签署的深圳市惠程电气股份有限公司2013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2、北京市邦盛（深圳）律师事务所关于深圳市惠程电气股份有限公司2013年年度股东大会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深圳市惠程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一四年五月二十日

证券代码：002316� � � �证券简称：键桥通讯 公告编号：2014-063

深圳键桥通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复牌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

深圳键桥通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键桥公司")� 2013年度审计机构瑞华会计师事务

所（特殊普通合伙）对公司2013年度财务报表出具了保留意见的《审计报告》。瑞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

通合伙）在《关于对深圳键桥通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2013年度财务报告发表非标准无保留审计意见的专

项说明》（以下简称"专项说明"）中，就非标准无保留审计意见涉及事项是否明显违反企业会计准则及相

关信息披露规范性规定，发表了"除本报告'一、发表非标准无保留审计意见的事项'外，键桥公司不存在《公

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编报规则第14号－非标准无保留审计意见及其涉及事项的处理》 中规定的明

显违反会计准则、制度及相关信息披露规范的情况。"的意见。根据相关规定，公司申请股票停牌，具体内容

详见于2014年4月30日披露的《关于公司股票继续停牌的公告》（公告编号：2014-051）。

停牌期间， 公司积极配合审计机构就公司2013年保留意见的审计报告涉及事项是否属于明显违反会

计准则及相关信息披露规范性规定展开了相应工作。

2014年5月20日，公司收到了瑞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的《关于深圳键桥通讯技术股份

有限公司2013年度财务报告发表非标准无保留审计意见的专项说明的补充说明》（编号： 瑞华专函字

[2014]4811004号，以下简称"补充说明"）。补充说明的具体内容详见巨潮资讯网（网址为www.cninfo.com.

cn）。

补充说明对专项说明中的"第四、非标准无保留审计意见涉及事项是否明显违反企业会计准则及相关

信息披露规范性规定"进行补充说明的主要内容如下：

1、公司向相关公司支付款项未及时进行账务处理的事项，违反了会计准则--基本准则中会计信息质

量要求的及时性原则，但公司在2013年内已登记入账，没有明显违反企业会计准则及相关信息披露规范性

规定。该事项对公司2013年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没有重大影响。

2、公司以定期存单为深圳市优源供应链有限公司提供贷款担保的事项，未经股东大会批准，亦未对外

发布公告，2013年度财务报告已对该事项进行了披露，该事项没有明显违反企业会计准则及相关信息披露

规范性规定。该事项对公司2013年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没有重大影响。

3、公司从非客户方转入资金冲减账面应收账款的事项，根据会计师目前获取的审计证据，没有发现该

事项存在明显违反企业会计准则及相关信息披露规范性规定。截止2014年5月20日止，根据目前获取的审

计证据，会计师无法判断该事项对公司2013年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可能产生的影响。

4、公司部分应收账款计提坏账准备的事项，截止2014年5月20日止，根据会计师目前获取的审计证据，

没有发现该事项存在明显违反企业会计准则及相关信息披露规范性规定。 该事项影响的金额不会导致公

司盈亏性质发生变化，因此，该事项对公司2013年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不构成重大影响。

5、公司收到中国证监会下发的《调查通知书》，截止2014年5月20日止，证监会立案调查工作尚未结

束，会计师无法确定此事项是否明显违反会计准则及相关信息披露规范性规定，也无法判断证监会立案调

查结论对公司2013年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可能产生的影响。

鉴于瑞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的上述意见，根据相关规定，公司股票于2014年5月21日开市

起复牌。

特此公告。

深圳键桥通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4年5月20日


